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二十三集 
 
諸位比丘大德 沙彌 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集註第七十一頁 
 
七十一頁 丁二 盜戒 
 
經文 佛告諸比丘 
 
優婆塞以三種取他重物 犯不可悔 
 
一者用心 二者用身 三者離本處 
 
用心者 發心思惟 欲為偷盜 
 
用身者 用身分等 取他物 
 
離本處者 隨物在處 舉著餘處 
 
丁二的盜戒 我們先看解釋 
 
什麼是盜呢 我們的講義第一面 
 
二是偷盜 一釋名 
 
《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記》卷六 
 
非理損者為盜 公白取者為劫 
 
畏主覺知為偷 



 
《大智度論》卷十三 
 
偷 劫 此二共名不與取 
 
不與取者 明主不捨 
 
若舉盜者 名通彼此 損盜義盡 
 
這一段就是要解釋盜戒的盜 
 
《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卷六 
 
非理損者為盜 
 
非理 不合道理 不合正理 
 
不順道理 
 
侵占減損他人的財物是為盜 
 
非理損財 至今有人汽車 
 
用釘子在這汽車上面把它刮 
 
刮一個痕跡 刮痕跡 
 
刮過的車他就要烤漆了 
 
非理損財就是偷盜 
 
還有輪胎 他底下放個釘子 
 



你開過之後 輪子前進了壓到釘子 
 
釘子刺進去這輪胎就壞了 
 
這個都是偷盜 非理損財 
 
打破人家的東西 
 
別人的東西把它打破了 
 
說我沒有偷啊 
 
我只是把它打破而已 
 
非理損者為盜 這就是偷盜 
 
公白取者為劫 公 公然 
 
白 在這個白天光天化日之下 
 
取 強力奪取 劫就搶劫 
 
公白取者為劫 
 
明目張膽公然在白天眾目睽睽之下 
 
強力奪取叫做劫 搶劫 
 
畏主覺知為偷 
 
畏 害怕怖畏 主 財物的主人 
 
取走他人物品的時候很怖畏 



 
很害怕 害怕主人覺察 
 
很害怕主人知道 
 
畏主覺知為偷 
 
小註 《大智度論》卷十三 
 
偷 劫 偷竊跟搶劫 
 
此二共名不與取 
 
這兩種共同的名稱都叫做不與取 
 
物主不與得取他物 
 
不與取 物主不給我們 
 
物主不與得取他物就是不與取 
 
不與取者 明主不捨 
 
不與 物主不與得取他物 
 
說明了主人不肯施捨 他不肯施捨 
 
若舉盜者 名通彼此 
 
若是舉諸不盜 這個盜就是這樣 
 
不盜 名通彼此 
 



這個盜的名稱就是通於彼 
 
通於搶劫 通於偷竊 通於不與取 
 
此盜的名稱是通於彼 
 
搶劫 偷竊 不與取 損盜義盡 
 
侵占減損他人財物是盜 
 
義理上就說攝窮盡了 損財成盜 
 
不是說 我沒有拿 
 
我只是把它打破而已呀 
 
把它藏起來埋到地上去 
 
給他找不到 
 
這個都是偷盜 損財為盜 
 
盜戒難護 偷盜戒最難守護 
 
尤其我們住在寺廟裡面 
 
這寺廟裡面有三寶的財物 
 
有佛物 有法物 有比丘僧物 
 
都是別人的 都不是我們的 要注意 
 
後面會提到 



 
小註 《四分律戒本疏行宗記》卷六 
 
經論明盜 受苦招生 如牛呞比丘 
 
但損一粟 五百生償 記解 
 
梵云憍梵波提 此云牛呞 
 
爾雅注云 食之已久 復出嚼之 
 
亦云牛跡 《智論》云 昔作比丘 
 
摘他一穗穀 觀其生熟 
 
五百生作牛償力 今遇佛出家得道 
 
口有牛呞 足有牛蹄之相 
 
他只是損失減損俗人的穀物而已 
 
我們在三寶門中 
 
減損三寶的財物這更不得了 
 
我們看這公案就知道 
 
三寶物是很重大的 
 
《四分律戒本疏行宗記》卷六 
 
經論明盜 在經典論藏當中 
 



說明偷盜之業 
 
這偷盜之業 受苦招生 
 
有偷盜之業 必定會受苦 業道罪 
 
召感來生的果報 如牛呞比丘 
 
但損一粟 這個粟就是穀類 
 
五穀類的 一般叫做小米 
 
如同佛在世的時候 
 
有一位牛呞比丘 
 
只是損減農家田裡的一粟穀米 
 
農家的穀米長好了 
 
你把它摘起來看一看 
 
只是損減農家田裡的一粟穀米 
 
五百生償 在五百生當中 
 
以身力償還 用身體的力量來償還 
 
做牛償還 《行宗記》的解釋 計結 
 
梵云叫做憍梵波提 
 
我們晚課誦《阿彌陀經》 



 
就有提到憍梵波提 
 
此云 此方翻譯叫做牛呞 
 
音詩爾雅注解說 爾雅注解 
 
食之已久 復出嚼之 
 
他吃進去肚子裡面已經很久了 
 
然後吐出來口裡面嚼 
 
食之已久 復出嚼之 
 
再吐出來在口裡面咬 復出嚼之 
 
亦云牛跡 也叫做牛跡 
 
出生為人 腳有牛蹄之相 叫做牛跡 
 
《智論》云 《大智度論》說 
 
昔作比丘 摘他一穗穀 
 
這個穗 穀類植物所結的果實 
 
往昔 過去世做比丘的時候 
 
出家學道 戒相不明了 
 
偷盜的戒相不明了 在農家田中 
 



摘取他農夫所種的一穗稻穀 
 
把它摘下來 觀其生熟 
 
觀察這一穗穀 是生 還是成熟了 
 
它成熟了沒有啊 
 
摘下來看一看這樣而已 
 
非理侵損者 名之為盜 
 
這不合道理 不合正理 
 
非理損者為盜 有盜業則受苦招生 
 
損財成盜 侵損農作物 望主人結罪 
 
業道罪就是五百生做牛償力 
 
這是業道罪 五百生做牛償力 
 
以身力來償還 替主人耕田 
 
這有利息 利上加利 
 
所以要償還五百生 
 
所以偷盜戒就是我們有侵損偷盜 
 
他人的財物應當償還 趕快要還 
 
不然後生轉重 終無可賴之理 



 
這很重要 我們要知道 
 
今遇佛出家得道 債務還清了 
 
五百生償還 債務還清了 
 
現在得到人身 遇到佛陀出家 
 
證得聖道 
 
口有牛呞 食之已久 復出嚼之 
 
跟牛一樣 吃很久了 
 
又吐出來吃 咬一咬 
 
足有牛蹄之相 蹄就是獸腳 
 
獸類的腳 故曰損盜義盡 
 
非理侵損成為偷盜的義理 
 
已經說攝窮盡了 
 
接著我們就要看經文 
 
經文 七十一頁的第一行 
 
佛告諸比丘 
 
這一段出在《十誦律》卷一 
 



《大正藏》二十三冊 第四頁的中欄 
 
佛告諸比丘 優婆塞以三種取他物 
 
律文很多《五戒相經》 
 
只是簡要介紹這三種物 
 
優婆塞以三種取他重物 
 
犯不可悔罪 
 
一者用心 二者用身 三者離本處 
 
用心者 發心思惟 欲為偷盜 
 
他發心了思惟 生起惡念 思惟惡法 
 
所以想要做偷盜之事 欲為偷盜 
 
用身者 用身分 手 腳 頭等等 
 
這等 等於其餘的身分 
 
取他物 取他人的財物 
 
離本處者 隨物所在處 
 
舉離著放在別處 
 
舉起來放在其餘的地方 舉著餘處 
 
箋 盜戒以六緣成不可悔 



 
一他物 二他物想 三盜心 
 
四興方便取 五值五錢 
 
盜戒具緣成犯 
 
這裡有六個緣只要成 就會犯盜 
 
第一 是他人的財物 
 
第二 心裡也作他物想 
 
不是認為無主物 
 
就是他人的財物 他物想 
 
第三 有盜心 有偷盜的心 
 
第四 興方便取 第五 值五錢 
 
《十誦律》卷二 佛語阿難 
 
佛陀告訴阿難尊者 
 
將一下座比丘 
 
你帶著一位下座的比丘 
 
入王舍城 街巷市里 多人眾處 
 
很多人在這地方 以問眾人 
 



以此來問大眾 問人民 盜至幾許 
 
摩竭國主阿闍世王便與大罪 
 
問這大眾說 盜至幾許 偷盜到幾錢 
 
摩竭國主阿闍世王就給他大罪 
 
就給他死罪 眾人答言 眾人回答說 
 
大德阿難 盜至五錢 
 
若五錢值 便與大罪 
 
偷盜滿五錢 假若價值五錢的財物 
 
就給他大罪 就是死罪 
 
就犯到死罪了 
 
阿難向佛具體來說明 
 
佛語諸比丘 
 
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 
 
價值五錢 犯不可悔 
 
這是第五 值五錢 
 
西域一大錢 古代西域就是印度 
 
一個大銅錢 價值此方十六小錢 



 
古代十六小錢 
 
我們現在多少錢呢 不曉得 
 
五錢則是八十小錢 
 
《律攝》云 五磨灑 
 
《律攝》稱作五磨灑 
 
每一磨灑 八十貝齒 
 
這貝齒等於我們現在用的錢 銅錢 
 
八十貝齒 則是四百貝齒 
 
滇南 滇是雲南省的名稱 
 
雲南省簡稱滇南 
 
滇南用貝齒五個 
 
古代的時候滇南用貝齒五個 
 
準銀一釐 用來衡量準銀 
 
準就是等於是當時候的銀錢 
 
銀錢一釐 亦是八分銀子耳 
 
也是古代的八分銀子如此而已 
 



八分銀 我們現在多少呢 
 
難以去確定 而今多少呢 不知道 
 
古代的八分銀 
 
在一九八八年泰國比丘僧團 
 
泰國他們有僧王 有僧王跟副僧王 
 
這僧王招集全國的比丘僧團 
 
共同來決定 
 
一九八八年泰國比丘僧團 
 
共同明定以美金二十元 
 
來作為判盜五錢的標準 
 
在泰國只要盜滿二十元就犯重罪 
 
第六 離本處 舉離本處 
 
今云取他重物 
 
現在說取他人重物 就是他物 
 
作他物想 價值五錢 這三個緣 
 
用心 就是用偷盜心 
 
用身 就是興方便取 



 
舉離本處就是第六個緣 離本處 
 
六緣具足 失去優婆塞無作戒體 
 
補 第七十一頁的第三行 
 
經文說 用身分等 取他物 
 
大律作用手 《十誦律》 
 
大比丘的律藏 《十誦律》卷一 
 
用手 若腳 若頭 若其餘的身分 
 
取他人物 
 
所以這五錢之義 解釋不同 
 
律論解釋不同 
 
判罪宜通 在《南山律》裡面 
 
宣祖說判罪宜通 
 
判定他犯罪應該要融通 
 
攝護須急 攝護戒體 
 
保護我們的戒體 必須要很急切 
 
要小心謹慎 
 



急切的護持比丘 沙彌的戒體 
 
急切的護持優婆塞的戒體 
 
攝護須急 所以律云 律藏說 
 
下至草亦不盜 最低限度 
 
下至一枝草 一片葉子也不偷盜 
 
在我們僧伽藍中 一枝草 僧物 
 
一片葉子 
 
大眾僧的樹木掉下來的葉子 
 
一針一草也不偷盜 攝護須急 
 
這是護持戒行的方法 
 
盜戒很難守護 下至草葉不盜 
 
這是護持戒行的方法 
 
前論處 東西被借….(聽不清楚) 
 
有沒有什麼東西 
 
可不可以布施給我呢 
 
我們不要不與而取他物 
 
急切的護持戒體很重要的 



 
戒律應當從急切來護持 不要隨便 
 
養成好的習性 
 
走到哪裡都受到歡迎 確實是如此 
 
你的習性很好 習慣很好 
 
走到哪裡都受歡迎 
 
惡習性不改 學律了 惡習性不改 
 
你走到哪裡都不受歡迎 
 
去掛單可能被遷單 
 
下次你來的時候 人家就不收了 
 
列入黑名單 末法了 養成好的習性 
 
惡習氣 讓人家譏嫌的事情要改過 
 
七十二頁第二行 註 
 
四根本戒結重之條件 
 
四種根本戒結犯重罪的條件 
 
殺戒 殺人死亡 殺死人了 
 
盜戒 盜滿五錢以上 財物離本處 
 



婬戒 交媾入毛頭許 
 
妄語 言大妄語 說大妄語 
 
對方了解 妄語就是說過人法 
 
戒以盜僧物罪最重 
 
如《五戒表解》云 
 
懺公的《五戒表解》 
 
所以懺公也看很多書喔 
 
云 盜戒有極重 重 輕之別 
 
一 盜十方僧物 現前僧物者 
 
其罪重於殺八萬四千父母及五逆罪 
 
盜十方僧物就是十方常住僧物 
 
我們吃飯的時候 打板了 
 
打板的沙彌或者淨人要怎麼做呢 
 
打板之前 根據《五百問論》說 
 
沙彌在打板的時候 
 
要作意召集十方僧 
 
這個我們要知道啊 



 
你不是光打板而已 
 
你要作意召集十方僧 
 
打板之後 進到大殿裡面的出家人 
 
比丘都有份 沙彌也有 
 
這盜十方常住僧物 
 
也包含了常住常住物 
 
就是不可分的 
 
我們的車輛 這是常住常住物 
 
你損害了它 不得了了 
 
我們借別人的東西 
 
借來之後 要還的時候 
 
應當乾淨的好的還給人家 
 
記著有借有還 再借不難 
 
我們現在借這東西 東西借過來了 
 
它染污了或者損害了 
 
應當卑下心意跟人家道歉 
 



對不起把你損害了 要不要賠 
 
對方說不用 就沒關係了 
 
他要你賠 你就要賠 這個業道罪 
 
這個常住僧物 我們的車輛 
 
碗盤那一類的東西 
 
我們住的寮房 椅子都是 
 
我們借來用要歸還的時候 
 
應當乾淨還給人家 
 
這是修養我們的品德 
 
修養我們的品行道德 
 
人家不會譏嫌 對你印象很好 
 
你做人很有規矩 
 
損壞了應該要賠償 
 
弄髒了也要洗乾淨 這是很正常 
 
本來就應當這樣 不用再特別提 
 
盜十方常住僧物 常住常住僧物 
 
以及現前僧物 



 
現前僧物就我們打板之後才看到的 
 
看到衣缽寮主他在分東西 
 
衣缽寮主分的東西就是現前僧物 
 
我們要作羯磨之後再分的 
 
如同亡人物 就是十方現前僧物 
 
盜十方僧物 現前僧物者 
 
其罪重於殺八萬四千父母及五逆罪 
 
不得了 要謹慎僧物 
 
這個地方根據哪裡 
 
根據《四分律比丘尼鈔》卷三 
 
損僧物者 其業甚重 
 
《大集經》云 損僧物者 罪同五逆 
 
《觀佛三昧海經》云 用僧祇物者 
 
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 
 
所以這裡說 
 
盜十方僧物 現前僧物者 
 



其罪重於殺八萬四千父母及五逆罪 
 
我們看我們的講義 
 
我們的講義第一面 
 
中間註 註解的註 凡有主物者 
 
《四分律行事鈔》卷二十六 
 
盜分四主 偷盜分成四種主人 
 
三寶為主 三寶物 人為主 人物 
 
非人為主 非人物 
 
畜生為主 畜生物 
 
第一 三寶物 
 
《四分律戒本疏記》卷六 
 
敘罪福 初明三寶財物 
 
謂知事者掌用此物 罪福大深 
 
接著 準教簡人 如《大集》中 
 
《大方等大集經》卷三十四 
 
日藏分護持正法品中 
 
非淨非聖 何能監護無有瘡疣 



 
瘡疣喻破戒惡業 三寶物 
 
《四分律戒本疏行宗記》卷六 
 
敘罪福 敘述罪福 初明三寶財物 
 
這裡就說明佛物 法物 比丘僧物 
 
它就在我們僧伽藍裡面 
 
我們住的地方都是三寶物 要謹慎 
 
最初說明佛法僧三寶的財物 
 
謂知事者掌用此物罪福大深 
 
意謂 意思就是說知 明白 曉得 
 
瞭解 懂得怎麼處理運用 這是知 
 
事 這個事可以分成兩種來解釋 
 
或者分成三種來解釋也可以 
 
第一 作佛塔的事情 
 
或者造佛像的事情 
 
運用佛寶的財物這件事情 
 
你要怎麼運用佛寶的財物呢 
 



這件事情 
 
第二 作經法之事 
 
印造經典 修補經典 
 
人家供養三寶的財物 法寶分一份 
 
作經法知事 印造經典 
 
供養經典法寶 箱囊 櫃子 
 
或者講經說法的事情 
 
法寶的財物怎麼運用呢 
 
準備法寶 運用經法的財物 
 
這是第二點 法事 
 
第三 作比丘僧中的事物 
 
處理日常生活中所必須的 
 
衣服 飲食 臥具 湯藥 
 
這四事的供養 
 
都是比丘僧物 沒有個人的 
 
你要謹慎小心 
 
我們為比丘僧掌管財物 不是我的 



 
我是代理大眾掌管而已 
 
你要給大眾僧來受用 你才有福德 
 
不然你罪業深重 
 
這種道理要很明白 
 
運用僧寶的財物 名為知事 
 
這就是知事 
 
我們為大眾僧掌管財物 
 
怎麼使令大眾僧來受用 
 
這件事情很重要 
 
不是我執事人 一切都是我來作主 
 
不是啊 你恐怕會罹下大罪 
 
要認知很清楚喔 什麼是知事 
 
了知處理三寶的事物 
 
明白如法運用三寶財物的人 
 
這就是知事 
 
所謂的知事者 做知事的人 
 



我們這裡稱執事 掌用此物 
 
負責掌管運用此三寶的財物 
 
罪福大深 你如法的運用 福德廣大 
 
要為大眾僧來設想 很重要的 
 
你的心要為大眾僧來設想 
 
你才有功德 
 
你都要 台語說 披(佔便宜) 
 
攏要披大眾僧 都要披(佔便宜) 
 
你要小心 罪業深重 
 
尤其你當執事要注意 
 
罪福大深 罪大 罪業廣大深重 
 
即知事人所做違法 
 
當知事的人不好好的學戒 
 
他所做的事情不如法 
 
不如法的運用三寶的財物就是盜用 
 
就偷盜來用 所以罪過大深 
 
福大 福德廣大深遠 



 
即知事人如法依止戒律 
 
來用運三寶財物 
 
怎麼來如法依止戒律 
 
來運用三寶財物呢 
 
就是我們最初受比丘具足戒 
 
五夏以前要專精戒律 
 
未滿五夏之前 你有疑問要問呀 
 
要請問上座 請問持律的上座 
 
你要問 不問自己做 
 
做錯了就是有罪過 就結罪 
 
如法依止戒律來運用三寶財物 
 
所以福亦大深 福亦廣大深遠 
 
罪福都是我們自己召感的 
 
不能怪別人 要好好的學 
 
人家講你 你要虛心接受 
 
不然人家不講你了 
 



你永遠沒有改過機會 
 
日積月累不得了 
 
到你命終就知道了 
 
準教簡人 如《大集》中 
 
如同《大方等大集經》卷三十四 
 
日藏分護持正法品 
 
《大集經》當中 非淨非聖 
 
非淨 不是清淨持戒的人 
 
非聖 不是小乘初果以上的聖人 
 
何能監護無有瘡疣 
 
持戒不具足 內心不平等 
 
有貪愛 有瞋恚 有愚癡邪見 
 
何能監護 
 
如何能夠監管守護三寶的財物 
 
有貪瞋癡 不能依法來做 
 
怎麼來監護三寶物呢 
 
無有瘡疣 瘡疣喻破戒惡業的人 



 
瘡 皮肉腫爛潰瘍等病的總稱 
 
我們的皮膚有病潰爛了 
 
疣 皮膚上所生起多處的肉粒 
 
本來皮膚很光滑 
 
但是有肉粒多出來 罪疣 
 
不是清淨持戒又不是斷煩惱的聖人 
 
如何能夠監護三寶物無有瘡疣 
 
沒有盜用三寶物破戒的惡業呢 
 
合誦的困難 動則得罪 
 
接著《四分律鈔記》卷十七 
 
《寶梁大集等經》云 
 
僧物難掌 佛法無主 
 
我聽二種人掌三寶物 
 
一阿羅漢 二須陀洹 
 
所以爾者 餘人戒不具足 心不平等 
 
不令是人為知事也 更復二種 
 



一能持淨戒識知業報 
 
二畏後世罪 有諸慚愧及以悔心 
 
如是二人 自無瘡疣 護他人意 
 
此事甚難等 
 
我們重新再學習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十七 
 
《寶梁大集等經》 
 
《大寶積經》卷一百一十三 
 
寶梁聚會 
 
《大方等大集經》卷三十四 
 
護持正法品云 僧物難掌 
 
說 僧物難以掌管 
 
這個我們要認知很清楚不可以隨便 
 
恐怕我們染污戒體 自己都不曉得 
 
本來要修福業 當執事修習福報 
 
反而造作很多罪業 自己都不曉得 
 
僧物難掌 



 
比丘僧的財物 難以掌管 難以處理 
 
什麼道理呢 為什麼呢 
 
《四分律》卷五 小註 
 
《四分律》卷五 僧者 四比丘 
 
若五 若十 乃至無數 
 
這僧物不是我個人的財物 
 
大眾師的 
 
《四分律》卷五說 僧者 四比丘 
 
四位比丘 若五位比丘 若十位比丘 
 
乃至無數的比丘 
 
看你們僧伽藍裡面住多少人 
 
大家都是主人 
 
我們做羯磨合送的時候 
 
有一個人出言說反對 
 
這個羯磨法就不能做了 
 
就不可以送了 你送就偷盜 
 



這是佛說的 不可侵犯 
 
大家都默然和合 
 
這個時候可以送去 
 
正做羯磨的時候 有人反對 
 
這作法就不能了 就不可以做了 
 
大家都遵守著 叫做和合僧 
 
所以僧名和合眾 僧叫做和合眾 
 
遵六和敬 戒慎自己身口意 
 
戒和同守 見和同解 利和同均 
 
身和同住 口和無諍 
 
你如法的做 大家和合沒有爭論 
 
做得不如法 大家就有爭論 
 
意和同悅 不來者得語欲 
 
僧名和合 僧叫做和合眾 
 
共遵六和合 和合大眾共有的財物 
 
僧物有主 用與多過 是故難掌 
 
這三句話是《資持記》的解釋 



 
僧物有主 
 
物主就是四人以上的比丘僧 
 
所以你一個人不可以做送菜羯磨 
 
兩個人 三個人不可以做送菜要均衡羯
磨 
 
不可以做別說戒 同利養的羯磨 
 
不可以 要四個人以上 
 
僧物有主 
 
物主即四人以上的比丘僧 
 
所以用與多過 
 
知事人在運用給與之間 
 
分物的時候 應該要均等 
 
大家都有一份 
 
你不分的時候 
 
依照戒臘僧次走過去 前面的才有 
 
後面的都沒有 後面的吃不到 
 
你看這個 你說小事情嗎 大事情喔 



 
執事人你都不管 
 
你盜他們那幾個人的食物 
 
他們的份 你都把他們盜走了 
 
就不是和合眾了 
 
他們都是有一份的 
 
這個僧物處理的方法 
 
你不明白的時候 就很隨便了 
 
隨便啦 沒關係啦 
 
你不曉得嚴重性 僧物難掌 
 
用與多過 知事人在運用給與之間 
 
若不依止律藏謹慎小心則多有過失 
 
過失很多 每天都在結盜罪 
 
後世要償還 不曉得怎麼償還 
 
是故難掌 因此之故 難以掌管運用 
 
佛法無主 佛 本師釋迦牟尼佛 
 
已經示現入了涅槃 
 



法是無情 法沒有情識 
 
法寶 經法本身沒有情識 
 
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 
 
已經示現滅度了 
 
佛像跟經法 無我所心 
 
無我所有的心 沒有我所有的心 
 
是故無主 沒有主人 
 
用與由人 佛物跟法物要怎麼運用 
 
可否給予他來運用 
 
可不可以給他來運用呢 
 
是由學習戒法 學習律教的人 
 
這個比丘依法依律來決定 
 
用與由人 由我們人來決定 
 
你要依止律藏來決定可不可以用 
 
才有功德 沒有罪過 不犯偷盜 
 
很重要的 又復難矣 
 
用與由人 又復難矣 



 
這又是很困難的 
 
這要學 學律很重要 
 
不然一生當中出家學道 
 
住在寺廟裡面都是三寶的財物 
 
罪過不得了 
 
我聽二種人掌三寶物 我 佛陀自稱 
 
我聽許兩種人掌管三寶的財物 
 
佛陀大慈悲心聽許兩種人 
 
這兩種人掌三寶物 他沒有過失 
 
他不會有過失 不會犯偷盜 
 
第一 阿羅漢 四果的聖人 
 
第二 須陀洹 初果以上的聖人 
 
包括二果 三果 
 
聖人才可以掌管三寶物 
 
所以爾者 所以如此是什麼道理呢 
 
餘人戒不具足 
 



其餘的人持戒不具足 心不平等 
 
內心有偏愛 有憎惡 偏愛某個人 
 
我偏愛我的師長 就多給師長 
 
我憎惡某個人就少給他 少分給他 
 
內心不平等 內心有偏愛 有憎惡 
 
不能平等 所以不令是人為知事也 
 
不使令持戒不具足的人 
 
內心不平等的人做知事 
 
所以我們看律藏 
 
知事都是僧團當中很優秀的 
 
他…(聽不清楚)……… 
 
他是阿羅漢 持戒具足 更復二種 
 
一能持淨戒識知業報 
 
二畏後世罪 有諸慚愧及以悔心 
 
更復兩種凡夫得掌理三寶物 
 
這兩種凡夫 
 
可以掌管處理三寶的財物 



 
更加又有兩種凡夫之人 
 
他可以掌管料理三寶物 
 
一能持淨戒 在佛法門中受戒之後 
 
受比丘具足戒之後能夠專精的學戒 
 
明了三寶財物如法運用 
 
能更謹慎清淨持戒的人 能淨持戒 
 
識知業報 認識了知作業因緣果報 
 
所作業的因緣果報 能夠認識了知 
 
識知若有作業必有果報 
 
假若有作業 就是善根的 
 
如法的處理就是善 
 
不如法的處理就是惡 
 
凡有作業 必有果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卷十一 
 
我常宣說 黑業黑報 白業白報 
 
雜業雜報 應如是學 
 



這對我們很重要 
 
護持清淨的戒體 
 
累積福慧資糧 從學戒開始 
 
不好好的學戒 福報修不到 
 
造作皆有罪 福報修不到 
 
都在造罪業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卷十一 
 
佛常宣說 黑業黑報 
 
黑就是惡 若有惡業 
 
盜用三寶物 必有惡報 
 
白業白報 白即善 白就是善業 
 
若有善業 如法的掌管運用三寶物 
 
必有善報 罪福大深 
 
我們要修大福報 
 
就是做執事如法的運用三寶財物 
 
利益比丘僧 利益大眾僧 修大福報 
 
雜業雜報 應如是學 



 
雜 我們認識了知 雜就是黑白夾雜 
 
雖然你修善業也造惡業 
 
雖然運用三寶財物 
 
但是有一些不如法 
 
摻雜有惡業 黑白夾雜 
 
修善也做惡 兩種都有 
 
掌用三寶物 夾雜非法 必有大報 
 
有苦也有樂 兩種果報都有 
 
知業報 更是了知業報 
 
應當如是來學習 
 
珍惜因果 善惡有報 
 
所以我們要謹慎 
 
謹慎第一友 常能作利益 
 
《正法念處經》說 謹慎第一友 
 
謹慎小心是我們第一個善友 
 
它告訴我們謹慎小心 不要太大意 
 



不可以疏忽 恆常作利益 
 
第二 第二種人 畏後世罪 
 
畏 怖畏後世的罪業 
 
不是今生而已 還有未來世 可怕 
 
還有未來世 怖畏後世的罪業 
 
害怕未來世的罪殃 
 
希望我未來世有光明的大道 
 
希望今生勝來生 希望來生勝今生 
 
未來世都勝過這一世 
 
有諸慚愧 有諸慚愧心 
 
《大般涅槃經》卷十九 
 
諸佛世尊常說是言 
 
有二白法 能救眾生 一慚 二愧 
 
慚者自不作罪 愧者不教他作 
 
慚者內自羞恥 愧者發露向人 
 
慚者羞人 愧者羞天 是名慚愧 
 
有諸慚愧 《大般涅槃經》卷十九 



 
諸佛世尊常說是言 
 
恆常說如此的言語來教化眾生 
 
有兩種白淨之法能夠救護眾生 
 
白就是善 有兩種白淨的善法 
 
能夠救護眾生 一慚 二愧 
 
慚者自不作罪 
 
有慚之人掌護三寶物 
 
自己能謹慎遵循戒法 不作罪業 
 
愧者不教他作 有愧之人 
 
不教他造作非法故用三寶物的事 
 
慚者內自羞恥 
 
以戒法來觀察 發覺所做事非法 
 
怎麼知道我做錯了呢 
 
這就是要用戒法來觀察 
 
以戒法來自我觀察 
 
發覺所做事非法 這個不如法 
 



內心自己感覺到羞恥 不用人家說 
 
我們自己就感到羞恥 
 
這裡做錯了 內心羞恥 
 
愧者發露向人 
 
由於所做事非法 犯戒了 
 
已經犯戒了 愧對三寶 
 
也愧對自己的良心 
 
所以趕快向人發露 發露向人 
 
要如法的懺悔 回復清淨的戒體 
 
慚者羞人 慚就是羞人 
 
羞恥面對從不犯梵行的人 
 
看到同修梵行的比丘感到很羞恥 
 
羞人 愧者羞天 羞恥愧對護法諸天 
 
天龍八部來護持正法 
 
羞恥愧對護法諸天 是名慚愧 
 
所以慚愧就是眾生的善法衣服 
 
眾生所穿的善法衣服非常的莊嚴 



 
要有慚愧心 有諸慚愧及以悔心 
 
以及有懺悔的心 
 
發現自己有過失 有犯戒罪 
 
肯向人發露懺悔 懺悔則安樂 
 
《戒疏記》《四分律戒疏記》 
 
《羯磨疏濟緣記》卷二十二 
 
如《涅槃經》中 有慚愧者 
 
罪則非有 懺即滅故 
 
無慚愧者 罪則非無 不懺存故 
 
所以要有悔心 及以悔心 
 
《四分律戒疏記》卷二十二 
 
如《涅槃經》中 
 
如《大般涅槃經》卷二十 
 
佛回答阿闍世王的話 
 
有慚愧者 罪則非有 
 
則就也 就是如此 
 



有慚愧者 罪則非有 
 
非有即沒有 非有就是沒有 
 
有慚愧心的人 罪業就沒有 
 
為什麼呢 懺即滅故 
 
如法懺悔就消滅的緣故 
 
如法懺悔就消滅了 就沒有了 
 
有慚愧者 罪則非有 
 
無慚愧者 罪則非無 
 
作惡犯戒不知慚愧 
 
無慚愧心的人 罪則非無 
 
罪業就不是沒有 
 
為什麼呢 不懺存故 
 
不肯向人發露懺悔 
 
罪業還存在的緣故 
 
罪業還存在 跟著我們一直到死 
 
到死了 罪業還跟在身邊 
 
罪業還跟著我們 到死了 



 
跟著我們去投胎轉世去接受果報 
 
如是二人 自無瘡疣 
 
有諸慚愧及以悔心 如是二人 
 
這兩種聖人 兩種清淨人 自無瘡疣 
 
無瘡疣喻能離過 
 
如是二人自然無有瘡疣 
 
比喻能夠遠離過失 不雜用三寶物 
 
不互用佛法僧三寶的財物 
 
所以如是二人 自無瘡疣 
 
護他人意 此事甚難 他 指施主 
 
施主的心意要作什麼用途 
 
我要供僧 就是要供僧 
 
我要造佛像 就是要造佛像 
 
護他施主的心意 此事甚難 
 
施主是要供養佛寶的 要買花 買香 
 
或者要供養法寶 
 



或者要布施常住僧寶 
 
或者要布施住持僧寶 
 
都是隨施主意 
 
我們問好之後記錄起來 
 
隨施主意 護他施主的心意 
 
此事甚難等 
 
這件事情甚為困難等 
 
現在的人不管他施主做什麼 
 
他照他的心意來運用 
 
也不管施主講什麼 
 
他就照他的意思來做 
 
護施主意很困難 有犯戒過失 
 
《大寶積經》卷百一十三 
 
佛告迦葉 護他人意 此事難故 
 
護念他人的心意 
 
護念他施主的心意 
 
布施的財物要做什麼用途 



 
此事困難的緣故 
 
要阿羅漢 初果以上的聖人 
 
他們做的才如法 
 
他不會依照自己的意思來做 
 
只會護他施主的心意 
 
依照施主的心意來運用 
 
如法沒有錯失 
 
所以佛告迦葉 護他人意 此事難故 
 
我們集註的課本 七十二頁 第八行 
 
盜三寶物 第八行 第二點 
 
盜三寶物 師長 父母 
 
發菩提心人之物罪重 
 
盜國營公有含軍用物品財物者罪重 
 
盜物值八分銀者 犯重罪 
 
盜三寶物 《戒本疏行宗記》卷六 
 
盜三寶物 總而為言 有守護者 
 



隨盜滿五皆是極重 
 
我們講義裡面有 
 
《梵網合註》卷三 物主有三品 
 
若佛物 法物 現前僧物 四方僧物 
 
父母 師長物 名上品 
 
所以這裡說盜三寶物 盜師長財物 
 
父母親的財物 犯上品 罪業很重 
 
以及偷盜發菩提人的財物罪業重大 
 
偷盜國營 國家所經營公有的 
 
含軍用物品 
 
這軍用物品是國家的東西都是公物 
 
盜這些財物的罪業重大 公家的 
 
盜物 偷盜財物 價值八分銀 
 
古代的八分銀子 犯到重罪 
 
這是《五戒相經箋要》所說的 
 
五錢就是此方明朝的時候 
 
蕅益大師解釋明朝的時候八分銀子 



 
我們現在不曉得多少 
 
第三 八分銀子以下 
 
就犯到中罪或者輕罪 
 
《正法念處經》卷一 偷盜有上中下 
 
有上品 中品 下品 何者為上 
 
哪一種偷盜罪屬於上品呢 
 
就是佛法僧物 
 
佛法僧三寶的財物 微少偷盜 
 
偷盜一點點而已 有盜心 
 
有盜心微少偷盜 是則為上 
 
這就是上品的罪業 
 
彼佛法僧三寶財物 
 
若盜僧物 佛法能淨 
 
假若偷盜比丘僧的財物 
 
佛法能夠清淨 如法的懺悔 
 
盜佛法物 盜佛物 盜法物 
 



僧不能淨 比丘僧不能清淨 
 
若盜眾僧現前食用物 
 
就是我們打板的時候 
 
打板之後才可以受用的飲食 
 
若盜眾僧現前食用物 墮大地獄 
 
墮落大地獄 頭面在下 
 
等於倒掛起來 頭面在底下 
 
若取屬僧所常食物 
 
假若取用屬於比丘僧 
 
所恆常食用的物品 常住飲食 
 
則墮無間阿鼻地獄 
 
這是出在《正法念處經》卷一 
 
所以說盜三寶物 師長 父母 
 
發菩提心人之物 罪業重大 
 
又就被盜之人苦惱多少 罪分輕重 
 
凡夫有執著 凡夫的東西被偷盜了 
 
他最苦惱了 罪業就越來越重大 



 
罪分輕重 《大智度論》卷十三 
 
一切諸眾生 衣食以自活 
 
若奪若劫取 是名劫奪命 
 
說一切有情的眾生 衣食以自活 
 
就我們人道眾生來講 活著的時候 
 
他必須要穿衣服 必須要吃東西 
 
衣食以自活 若奪若劫取 
 
假若把它強奪過來 搶劫過來 
 
是名劫奪命 就是劫奪他的生命 
 
他沒有飲食吃 沒有衣服穿 
 
恐怕就會死 
 
盜其仰賴維生的財物 
 
偷盜他依賴維持生活的財物 
 
使令生起苦惱 記誦說 
 
若盜取他物 其主泣懊惱 
 
假使天王等 猶亦以為苦 
 



若盜取他人的財物 
 
其主 這財物的主人哭泣懊惱 
 
假使天王 這天王等等 
 
猶亦以為苦 也是以此為苦 
 
四大天王 帝釋天王 也是以此為苦 
 
又就著被盜之人苦惱多少 
 
罪分輕重 
 
註 七十二頁倒數第二行 
 
註 盜僧財物罪最重 
 
《事鈔》云 盜偷三寶 僧物最重 
 
隨損一毫 則望十方凡聖一一結罪 
 
故諸部 《五分》中 
 
多有人施佛物者 佛並答言 
 
可以施僧 施僧得大果報 
 
以佛在受利養僧中 
 
不在羯磨僧中故 
 
又《方等經》華聚菩薩云 



 
五逆四重 我亦能救 
 
盜僧物者 我所不救 
 
《五百問》云 負佛法僧物 
 
縱償還 入阿鼻 而得早出 
 
何況不償者 永無出期 
 
這一整段我們講義裡面 
 
都有錄出來 都有抄出來 
 
我們先看註 
 
盜僧財物罪業最為重大 
 
《事鈔》《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 
 
卷十七 二十三頁 云 
 
盜通三寶 僧物最重 
 
偷盜通於三寶的財物 
 
比丘僧物最為重大 
 
隨著損失一毫 則對望十方世界 
 
凡夫聖人僧一一結罪 
 



所以諸部律 《五分律》當中說 
 
多有人施佛物者 
 
大多有人要布施佛陀財物 
 
佛並答言 佛陀一併都回答說 
 
可以施僧 我在僧數 
 
這裡少一句 少了我在僧數 
 
可以施僧 你可以布施給比丘僧 
 
我在比丘僧數 施僧得大果報 
 
布施比丘僧得到廣大的果報 
 
以佛在受利養僧中 
 
不在羯磨僧中故 
 
我在僧數這一句就是說 
 
因為佛陀在受利養僧當中 
 
利養同僧 佛陀在世的時候 
 
跟比丘僧一樣 大家都分一份 
 
大家都一份 
 
做羯磨的時候 佛不入僧數 



 
佛陀沒來這法會成就 
 
不在羯磨僧中 
 
這段文就在《鈔記》卷十七 
 
二十三頁的前面 
 
僧有二種 一羯磨僧 二應供僧 
 
佛不入僧秉法而同僧受施 
 
故云我在僧數 
 
僧有兩種 羯磨僧 第一種 
 
第二種 應供僧 
 
佛陀不入於比丘僧當中秉御羯磨法 
 
我們做羯磨法的時候 
 
佛陀不入僧數 佛陀不入參加 
 
而同僧受施 同於比丘僧接受布施 
 
分物的時候 
 
在比丘僧中分財物的時候 
 
分飲食的時候 佛陀也分到一份 
 



叫做同僧受施 故云我在僧數 
 
我在比丘僧數 故云應供僧 
 
又者《方等經》華聚菩薩說 
 
五逆四重 我也能夠救 
 
盜僧物者 我所不能救 
 
《五百問》說 
 
虧負佛法僧三寶的財物 
 
縱然償還也要入阿鼻地獄 
 
而可以早早出來 何況不償還的人 
 
永遠沒有出離的期限 
 
所以在我們講義…..(聽不清楚) 
 
我們看講義的第二頁 
 
毛筆寫的 第四行 
 
《四分律鈔記》卷十七 
 
《寶梁》等經云 佛法二物不得互用 
 
由無有人為佛法物作主故 
 
復無可諮白 不同僧物 



 
我們先看這一段 看《資持記》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 
 
就是很有名的《南山三大部》 
 
《南山三大部》的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十七 
 
又說《寶梁》等經云 
 
《大寶積經》卷一百一十三 
 
寶梁聚會第四十 營事比丘品 說 
 
佛法二物不得互用 
 
佛寶 法寶 這兩種的財物 
 
不可以互相運用 要專款專用 
 
這是常識 很基本的常識 
 
不能互相雜用 
 
接著小字就提出來了 
 
《大寶積經》卷百十三 經文 
 
佛告迦葉 若佛物多者 
 



不得以佛物分與常住僧及招提僧 
 
法物亦如是 何以故 
 
於此佛物中 應生世尊想 
 
佛所有物乃至一線 
 
皆是施主信心施佛 
 
是故諸天世人於此佛物中生佛塔想 
 
而況三寶物 若於佛塔先以衣施 
 
此衣於佛塔中寧令風吹雨爛破盡 
 
不應以此衣貿易寶物 何以故 
 
如來塔物無人能與作價者 
 
又佛無所須故 
 
迦葉 有如是善淨營事人者 
 
三寶之物不應令雜 
 
又於三寶物中不生我所有想 
 
迦葉 若以常住僧物 若招提僧物 
 
及以佛物亦含法物 輒自雜用 
 
得大苦報 若受一劫若過一劫 



 
何以故 以侵三寶物故 
 
這個很重要 我們好好的學習 
 
下一次再說 迴向 


